
山西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一支队八大队业务技术用房建设项目施工

中标候选人公示

（招标编号：FS141102202511100463）

公示开始时间：2025年12月2日17时00分

公示结束时间：2025年12月5日17时00分

本山西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一支队八大队业务技术用房建设项目施工，经评标委员会评审，确定山
西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一支队八大队业务技术用房建设项目施工中标候选人，现公示如下：

一、评标情况

001山西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一支队八大队业务技术用房建设项目施工的中标候选人情况：

1、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

排序 中标候选人名称 投标报价（元） 质量 工期

1 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 13199537.15 合格 540日历天

2 太原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3182989.88 合格 540日历天

2、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

排序 中标候选人名称 项目经理姓名相关证书名称及编号 项目副经理姓名相关证书名称及编号

1 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

姓名：齐海军

证书名称：壹级注册建造师

编号：晋1142023202302259

姓名：刘瑜仙

证书名称：壹级注册建造师

编号：晋1142010201104496

2
太原市第一建筑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

姓名：任效义

证书名称：贰级注册建造师

编号：晋2142009201005878

姓名：杜之涵

证书名称：贰级注册建造师

编号：晋2142024202487376

3、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

排序 中标候选人名称 响应招标文件的资格能力条件

1 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 响应



2 太原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响应

二、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如对上述结果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提出，预期将不予受理。

三、其他公示内容：

在公示期间，所有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如对公示的评标结果有异议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
标法实施条例》规定，应在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提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法律和规章规定的，按照国家发
展改革委等七部委《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第11号令)规定，向相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

投诉电话：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电话：0351-3119188

吕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电话：0358-8223231

四、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监督部门为吕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监督电话：0358-8223231

五、联系方式

招标人：山西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一支队

地址：太原市迎泽区桃园南路59号

联系人：亢先生

联系电话：0358-3784110

招标代理机构：山西重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城北街道文丰路文丰苑3号楼14层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358-2810005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